附件2

征求意见稿政策问答

一、我市道路停车泊位划设和收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授权政府有关部门，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前提下，可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施划停车泊位并明确其使用时段。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道路停车可以采取按时或按次方式计收停车费。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上海市道路停车场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道路停车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具体收费标准和计费办法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交通、财政等部门按照区域和时段差别化的原则予以核定。截至2026年5月底，我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
二、我市道路停车收费的性质和用途是什么？

根据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上海市2025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我市机动车道路停车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执收部门为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收入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三、我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是怎样的？

目前，我市道路停车收费标准依据2005年原市建交委、市物价局、市财政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规范和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的实施意见》（沪交停〔2005〕621号），分内环线内重点区域、内环线内其他区域、内、外环线间区域（含外环线外城镇）三类区域，实行差异化定价。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15分钟、15-30分钟、30-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见表1）
表1 我市现行道路停车场收费标准
	区域
	白天（7：30-19：30）
	夜间（19：30-次日7：30）
	按月（夜间和周六、周日、国定假日全天）

	
	人工收费
	智慧道路、咪表收费
	
	

	
	首小时内
	超过1小时后，每30分钟
	首小时内
	超过1小时后，每30分钟
	
	

	
	
	
	0-15分钟
	15-30分钟
	30-60分钟
	
	
	

	内环线内
重点区域
	15元
	10元
	4元
	4元
	7元
	10元
	10元／次
	400元／月

	内环线内其他区域
	10元
	6元
	3元
	3元
	4元
	6元
	8元／次
	300元／月

	内、外环线间（含外环线外城镇）
	7元
	4元
	2元
	2元
	3元
	4元
	5元／次
	200元／月


四、此次收费政策优化的背景是什么？

总体看，现行政策对减少路内长时停车、加快道路停车周转、引导机动车入库停放，促进交通排堵保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小客车保有量已从2005年的61万辆激增到2025年621万辆，“停车难”与“交通拥堵”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突出难题。现行收费政策实施已经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例如：缺少短时免费停车政策不便于市民临时办事、计费单位精细化程度尚显不足、区域差别化收费的调节作用不够明显等。近年来，社会各界十分关心道路停车收费问题。为此，经综合评估，有必要对现行收费政策进行优化完善。
五、此次政策优化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城市道路作为公共资源，具有一定稀缺性，其核心功能是保障车辆、行人的通行权，部分车辆占用道路停车，必然会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的通行权产生影响。因此，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一是继续实行区域差别化的收费管理原则。二是更好利用价格杠杆，从需求管理出发，在满足市民短时免费停车需求的同时，完善停放时间差别化收费政策。三是充分借助智慧化手段，进一步提升道路停车精细化管理水平。
六、此次政策优化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此次政策优化的最大变化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据了解，国内许多大城市均设置了短时免费停放政策。近年来，社会各方要求在我市同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加。因此，此次考虑增加在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免费的规定。同时，为避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考虑规定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据统计，目前单台车辆短时道路停车的频次大多数在每日2次及以下）。
七、为什么要对收费区域进行重新划分？

现行收费区域于2005年划分，分内环线内重点区域、内环线内其他区域、内、外环线间区域（含外环线外城镇）三类区域，实行区域差异化定价。总体看，现行政策仍能较准确反映内环线内区域交通状况和道路停车供需，适用情况良好。但随着我市城市空间布局不断更新变化，特别是主城片区和五大新城快速发展，内、外环线间区域（含外环线外城镇）交通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使用同一收费标准不尽合理。因此，此次将道路停车场收费区域从三类细化为四类。一类、二类区域分别为现行政策中的内环线内重点区域、内环线内其他区域，四至边界保持不变。新的三类区域为内、外环线间区域、四个主城片区和外环线外五个新城。新的四类区域为外环线外其他区域（除三类区域），并分别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八、此次政策还作了其他哪些方面优化？

一是细化计费单位。将智慧道路停车场收费的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有效提升计费精细化程度。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
二是优化差异化停车收费标准。对各类收费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作结构性调整，并利用价格杠杆进一步加大对内环线内区域长时停放（超过2小时）车辆的调控力度，引导车辆快停快走，加快道路停车位周转。

三是完善夜间停车收费政策。将夜间停放时间从晚7点30分至早7点30分调整为晚7点至早7点，与我市市区道路公交专用道早晚高峰时间保持一致（白天及夜间计费的起止时间，可由所在区交通部门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同时，明确夜间停放按时计费（计费单位与白天时段一致）、费用封顶（不超过现行夜间停放按次收费价格），有效解决现行政策中个别存在的白天与夜间跨时段收费不合理的问题。


